[bookmark: _GoBack] 南投縣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小組權責劃分表附表

	機關（單位）
	聯合稽查小組權責劃分
	「104年獎勵地方政府強化食品安全管理方案試辦計畫」之權責劃分

	衛生局
	  1.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事務
      綜合規劃。
  2.辦理食品安全監控、違法食品
      資料之蒐集，判定違反食品衛 
      生管理法者依規定處辦，必要
      時提報不法情資予地方法院檢
      察署研處。
3.針對食品衛生全面稽查取締，
    加強源頭管理，並監控市售食
    品之衛生安全。
	1.食安會報執行成效。
11.第一級品管(強制檢驗)。
12.第三級品管。

	警察局
	1.協助行政機關執行食品查核、 
    抽樣、檢驗及管制業務等相關
    事項。
2.派員協助行政機關排除取締期
    間之障礙、維護現場秩序及執
    行取締人員及設備之安全。
	

	環境保護局
	1.清查農（畜）戶污染源，掌握 
    境內污染源相關資訊。
2.執行境內污染源之稽查與督導
    ，依地緣關係找尋污染源。
3.針對污染源追蹤、調查、監控、
       檢驗作業，並管制污染源。
	2.可能影響食安之環境汙染監測。
4.具毒性及高流於食用化學物質流向管制
13.廢食用油產源管理及回收處理查核績效。
14.阻卻廢食用油或其再利用產品進入食品鏈績效。

	農業處
	1.農產品(農、漁、畜、水)藥物殘留  之管制與追蹤。
2.產銷履歷驗證農產品、認證標章及未上市農產品(農、漁、畜、水)有害物質及藥物殘留之管控及追蹤。
	3.各類油脂(食用油/飼料油/工業用油)之源頭管理及流向稽查，防範飼料油及工業用油流入食品鏈。
5.農產品/水產品/畜產品生產安全管理。
6.驗證農產品管理。
7.農藥及動物用藥管理。

	新聞及行政處
	1.協調各傳播媒體，配合食品安
    全之宣導。
2.本縣自治法規之管制及發布。
3.協助各業務單位解決法令適用
        疑義。
	

	消費者保護官
	1.受理民眾消費爭議，並提供消
    費者保護相關法令之諮詢。
2. 2.配合本小組派員協助查核。
	

	教育處
	1.結合學校課程，加強教師及學
    生建立良好食品安全觀念。
    2.辦理食品安全親職教育，將食
              品安全觀念深入家庭及社區。
3.配合本小組派員協助查核。
	8.推動/查核業者進行登錄。

	建設處
	1.查核辦理商業登記之校正及名    
       冊建立。 
2.加強督導各鄉鎮市公所切實整
    頓公有零售市場環境衛生及
    公共秩序管理，並整頓攤販改
    善。
3.辦理工廠登記管理作業。
4.本縣網咖業者名冊建立及輔導。
	9.輔導食品工廠分廠分照。
10.食品工廠分廠分照查核。

	觀光處
	1.辦理觀光旅遊購物品質之查核與管理。
2.本縣風景區管理及民宿等相關業者名冊建立及輔導。
	



